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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的最高税务机关，国家税务总局，于2014年7月29日发布了税
总办发[2014]146号文件（“146号文”），要求其属下国家和地方
税务机关对向境外关联方支付大额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的企业
开展调查。关于玛泽 			 

	

玛泽是一家全球性的综合独立机构，拥
有13,800位专业人士，遍布72个国家，
专门从事审计、会计，税务及企业谘询
服务。

玛泽在中国有4个办事处（北京、广
州、上海和香港），超过600名优秀员
工尽心提供各项服务，以满足中国公司
及国际企业不断增长的多元化需求。



146号文的要点  
§§ 调查主要针对2004 - 2013年向境外关联方支付服务
费、特许权使用费的企业，尤其是向避税地等低税
国家和地区的支付。

§§ 税务局要通过分析交易的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以
确定费用的合理性。

§§ 以下存在避税嫌疑的服务费支付，将被重点关注：
»» 因接受股东服务，包括对境内企业的经营、财
务、人事等事项进行策划、管理、监控等活动，
而支付的股东服务费；
»» 为服从集团统一管理而支付的集团管理服务费；
»» 因接受境内企业自身可以完成或已由第三方提供
的重复服务而支付的服务费；
»» 因接受与境内企业自身所承担的功能和风险无
关，或者虽与所承担的功能和风险有关，但与其
经营不匹配，不符合其所处经营阶段的服务，而
支付的服务费；
»» 对于接受的服务与其他交易同时发生，且其他交
易价款中已包含该项服务的费用，不应再重复支
付服务费。

§§ 以下存在避税嫌疑的特许权使用费支付，将被重点
关注：
»» 向避税地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 向不承担功能或只承担简单功能的境外关联方支
付特许权使用费；
»» 境内企业对特许权价值有特殊贡献或者特许权本
身已贬值，仍然向境外支付高额特许权使用费。

§§ 国家税务总局要求下属税务机关于2014年9月15日
前提交审查报告。对于存在避税嫌疑的企业，税务
机关应启动特别纳税调整立案程序。

观察和评论   
该文并无对“大额”一词作出定义，也没有明确说明税
务机关将如何对目标企业进行调查，即调查是否以文件
审阅，自查或实地核查的形式进行。

146号文列出了一些中国税务机关针对境外集团公司服
务费、特许权使用费而怀疑其合理性的情况。假如企业
存在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的情况，但没有被税务机关根据
146号文抽选和调查，我们建议他们审阅其对外支付是
否属于146号文列出的情形。如有需要，他们应重新考
虑相关收费基础和安排。中国税务机关可能于将来参考
146号文的情形，检查或质疑企业向海外支付的集团公
司间的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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